
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标准

一、制定依据

为提高政府采购评审工作质量，规范和统一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标

准，维护评审专家和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

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财库〔2016〕198 号）等法律法规和有

关规定，制定本标准。

二、支付主体

集中采购机构负责支付集中采购目录以内项目的评审专家劳务

报酬。采购人负责支付集中采购目录以外项目的评审专家劳务报酬。

采购人不得要求社会代理机构、中标（成交）供应商为其支付采购项

目的评审专家劳务报酬。

三、支付对象

依法参加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活动、提供劳务的四川省政府采购评

审专家库评审专家。

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员不得获取评审劳务报酬，包括但不限于

采购人代表、采购人监督人员等。

四、时间计算

评审专家劳务报酬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以评审实际时长作为计

算和支付依据。评审时长计算从评审实际发生时间起，到签署评审报

告止。评审专家在评审期间内的用餐和休息时间，不计入评审时间。

五、支付标准

评审专家评审时间在1小时以内的，评审劳务报酬标准为300元；



超过 1 小时、不足 3 小时的，每增加 1小时增加 150 元；超过 3小时

的，每增加 1小时增加 100 元。超过时间不足 30分钟的，增加 50元；

超过时间 30分钟、不足 1 小时的，按照 1小时计算。

评审开始后，1 小时以内停止评审的，评审劳务报酬标准为 300

元；评审时间超过 1小时不足 2 小时停止评审的，评审劳务报酬标准

为 450 元；评审时间超过 2小时停止评审的，评审劳务报酬标准一律

为 600 元。

评审专家按规定时间到达评审现场后，非评审专家本人原因（含

评审专家回避等情况）导致项目不能评审的，应当给予评审专家误工

补偿。等候时间 1 小时以内的，按照每人每次 200 元标准支付；每增

加 1小时增加 50元，不足 1小时的，按照 1 小时计算。

评审专家未按规定时间到达现场，迟到 30分钟以内的，可以扣

减评审费 100 元；迟到超过 30 分钟的，可以取消其参与此项目的评

审资格，不予支付评审劳务报酬、误工补偿和差旅补助。

通过四川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借用的评审专家，其参与需求调

查、需求论证、履约验收、书面推荐供应商、进口产品论证、单一来

源采购论证，由采购人参照本标准支付。

六、交通补助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抽取评审专家时，应当充分考虑和合理

确定评审专家到达评审现场的路途时间，设置详细的评审地点，保障

评审活动顺利进行。

评审专家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其往返的城市间交通费，可参

照采购人执行的差旅费报销标准凭据报销。评审专家在评审期间发生

的食宿费，由采购人或者集中采购机构承担。

七、支付方式



评审专家劳务报酬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采购人或集中采购机构

以银行转账等非现金方式在采购项目评审活动结束后进行支付，原则

上不能超过 30日。

评审专家取得劳务报酬涉及缴纳税款的，应当按照税收法律法规

规定自主申报纳税。由采购人或集中采购机构代办缴纳税款的，采购

人或集中采购机构应当向评审专家提供完税凭证。

八、违规情形

（一）评审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获取劳务报酬和报销异

地评审差旅费：

1.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

立评审或者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的；

2.违规停止评审的；

3.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的；

4.收受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贿赂、其他利害关系人的

财物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5.确定参与评审至评审结束前私自接触供应商的；

6.接受供应商提出的与采购文件不一致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的，

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除外；

7.违反评审纪律发表倾向性意见或者征询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

的；

8.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的；

9.在评审过程中擅离职

询采 正的 转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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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加采购项目需求调查、履约验收、书面推荐供应商过程中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

13.在评审活动中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二）采购人或集中采购机构未按时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或未

按标准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的，同级财政部门应当批评教育并责令

其整改。未及时纠正的，省级财政部门可视情况暂停采购人（含其授

权的采购代理机构）或集中采购机构评审专家抽取使用权限。

（三）评审专家违背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故意拖延评审时间以

获取更多劳务报酬或索要超额劳务报酬的，同级财政部门应当批评教

育。

九、其他事项

（一）采购人、集中采购机构应当将评审专家劳务报酬纳入预算

管理，严格按标准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并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理由

向供应商转嫁负担。

（二）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将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情况纳入对采

购人、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考核评价范围。

（三）全省各级政府采购项目评审活动劳务报酬按照本标准执行。

（四）采购人自行选定评审专家劳务报酬，参照本标准执行。

（五）本标准所称的“以内”，包含本数；所称的“不足”、“超

过”，不包括本数。

（六）本标准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起实施,有效期 10 年。


